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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靠教科书确立学术地位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
但是，为了学术的传承，花一些时间做这样的工作还是值得的。
这当然也是为了教学的便利。
我也曾主编过或者参加撰写过一些行政法教科书，但总感觉受到很多有形或无形的羁绊，无法畅快地
倾诉自己对行政法的理解与情感，文字之中也似乎缺少着一种飘逸的、灵动的气韵。
因此，写一本略有创新意味的我自己的教科书，是我多年追逐的一个学术梦想。
我在一种近似闭关修行的状态中熬过了整整一年，也想就此机会整理自己研习行政法的心得，并苦读
最新的一些文献，力争能够在每个专题中引介最前沿的一些研究成果与动态，又不能变成絮絮叨叨的
综述。
我想打破教科书以介绍通说为主的风格，力图彰显自己的个性。
所以，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也时常拷问自己，是否做到有所创新？
有着怎样的创新？
但要在卷帙浩瀚、百家争鸣、实践迅猛之中，做出一些能入“法眼”的东西，实在不易。
在制作每一个专题时，我时时为此焦灼，几易其稿，生怕有所疏漏，却又实在难免。
老实说，迄今我还无法真正完成我的学术计划。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是一个半成品，好在也符合出版社的设计意图——采取点的方式，叙述最前
沿的一些研究心得。
稍微让我有些心安的，这些都是我平时授课时津津乐道的话题，已勉强够我应付教学之需。
如有缺漏，好在姜明安教授和我共同主编的一个过百万字的行政法创新教材也将问世①，学生可以一
并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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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法讲义》以专题样式，对传统行政法体系做了结构性调整；力求在着力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基础
上，尝试理论的创新；通过对相关理论的细微解构，尽量贴近与回应我国行政法实践需求．解决行政
法理论对实践的失语。
本书共分九讲，包括公共行政与行政法。
行政法学的总论与分论、发展之中的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主体理论变革与第三部门的勃兴，行政自
由裁量及其控制、行政调查、行政行为理论、非强制行政手段、行政上实效性确保手段。
本书适用于法学院校研究生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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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凌云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公法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为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警察法学。
著有《行政法案例分析和研究方法》、《行政契约论》、《行政自由裁量论》、《警察行政强制的理
论与实践》等六部学术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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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代执行需要更多的金钱。
如果由第三人替义务人履行义务比义务人自己履行要花费更多的金钱，这种情况下，并不影响该义务
可以作为代执行的对象。
第四，履行程度不完全。
虽然义务人履行了义务，可是，只是履行了其中的一部分义务，或者履行的程度不完全。
在这种情况之下，行政机关为了完全的履行，能否实施代执行？
不完全履行也同样应视为未履行，对未履行的那部分义务仍然可以作为代执行的对象。
（4）费用的征收。
如前所述，正常情况下由第三人代执行，行政机关与第三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属于私法上的契约关系。
第三人代为履行义务的，比如，拆除违章建筑，会发生有关的费用支付问题。
也就是说，必须向第三人支付有关的费用或报酬。
支付的次序是由行政机关支付第三人，实际支付的费用由行政机关向义务人征收。
行政机关向义务人征收费用，可以是在实施代执行之前（事先征收），也可以是在代执行实施完毕之
后（事后征收）。
两种方式各有利弊。
所以，应根据个案情况灵活把握。
事先征收的优点在于，可以试探义务人到底有无支付能力，不至于使行政机关因为最后征收不上来费
用而陷于自行承担的尴尬境地。
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对义务人进一步施加心理强制，迫使其因痛惜额外支付而尽早主动履行义务，收
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其缺点是，可能因为事先对费用估算不准，而发生二次征收的问题。
事后征收的优点在于，由于实际支付情况已经了然，一次征收就能完成。
缺点是，如果义务人无财产可供征收，或者将财产转移、隐匿，可能会出现征收不上来的问题。
由行政机关自己执行的，能不能向义务人征收费用呢？
从实践上看，因为目前行政机关经费普遍紧张，所以，对上述费用有的行政机关仍然征收。
但是，如前所述，自己执行实际上是直接强制。
照理来讲，行政权的行使是建立在国家财政税收之上的，不应另外向相对人征收费用。
假如像这种情况可以征收的话，那么其他的直接强制发生的费用是不是也可以征收呢？
所以，我建议为避免非议，除非情况紧急，如果能够让第三人代执行的，最好还是让第三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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